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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事要实谋事要实
创业要实创业要实
做人要实做人要实

严以修身严以修身
严以用权严以用权
严以律己严以律己

■通讯员 李章军 报道

本报讯不锈冷轧厂加大成品
发运环节“吃拿卡要”现象管理力
度，提高服务意识和质量，营造成
品发运环节风清气正氛围。

该厂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专项
整治效能监察组，抓环节，定措施，
重监督。加强思想教育。在有关
自提发运岗位开展爱岗敬业、遵
章守纪、廉洁从业等为主要内容
的道德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营

造风清气正的浓厚氛围。严格工
作程序，完善管理流程。完善规
范市场服务科、生产科自提室、治
安保卫、成品发运作业区自提发
运管理流程，规范各个流程环节
的工作要求和时限，增加自提服
务的透明度，解决了自提效率低
的问题。整章建制，抓早抓小。
围绕成品自提发运，以调查研究、
健全制度为切入点，查找管理漏
洞，修订完善了提高自提业务运
营效率的一系列规定和制度，促

进产品自提管理人员和岗位职工
履职尽责。深入排查，明察暗访。
效能监察组开展常态化的明察暗
访，通过座谈调查、电话调查、现场
检查、职工举报等形式，深入市场
服务科、生产科自提室、治安保卫、
成品发运作业区，对制度执行、服
务态度、工作纪律、自提效率等情
况进行明察暗访，及时发现和处
理“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发现
一个，处理一个，杜绝“吃拿卡要”
现象，为打赢生存保卫战作贡献。

【条例原文】 第八十九条 党员领导
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后违反有关规定
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
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
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活
动，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模拟案例】张某，中部某市财政局
副局长，中共党员，注册会计师，退休后
到深圳与儿子一起生活。其间闲来无
事，想发挥余热，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技
能创造更多价值。张某的大学同学李
某，正好在深圳开办会计师事务所，急需
用人，遂高薪聘请张某到其事务所工作。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张某退休后到
异地会计师事务所任职取酬是否属于违
纪行为？

对此，江西省纪委案件审理室干部
王亚玲告诉记者，新修订的《党纪处分条
例》第八十九条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
离职或退（离）休后违反有关规定接受原
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
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
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活动，属于
违纪行为。从此纪律规定不难看出，构
成违纪需要符合三个前提条件：一是主
体为“党员领导干部”，一般党员不适用
该条；二是违反“有关规定”，这里的“有
关规定”是指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印发
的《关于退出现职、接近或者达到退休年
龄的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有
关问题的意见》《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
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
等；三是与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
范围相关，包括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
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

任及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
的营利活动两种情形。

据了解，现实中，一些经验丰富、有
专业特长的党员领导干部退（离）休后，
以适当方式发挥余热，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必须合规合法。

王亚玲解释道，就本案的实际情况，
张某曾任市财政局副局长，属于行政机
关中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其退休后三年
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外
的企业任职，没有违反“退休后三年内，
不得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
围内的企业兼职（任职）”的禁止性规定，
因此张某的行为不构成违纪。

“不构成违纪不代表张某的行为就
符合其他要求。”有专家进一步指出，根
据中组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
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
见》，对退休的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
（任职）必须从严掌握、从严把关，即辞去
公职或退（离）休后三年内，拟到本人原
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外的企业
兼职（任职）的，必须由本人事先向其原
所在单位报告，由拟兼职（任职）企业出
具兼职（任职）理由说明材料，所在单位
按规定审核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得相
应的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后，方可兼职
（任职）。

摘自4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近日，型材厂
以调查问卷的形式
向广大职工征求福
利 饮 品 的 宝 贵 意
见，并组织职工代
表通过现场品茶、
公开投票的方式共
同甄选出职工满意
的茶品，进一步体
现“以人为本”的核
心价值观。图为品
茶现场。

侯海芸 摄
原 博 文

■通讯员 王永明 报道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山西
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及公
司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实施方案的
要求，有效防范和遏制党员干部
及职工发生职务犯罪问题，近日，
保卫部制定下发了预防职务犯罪实
施方案。

该部从强化教育预防，筑牢预防
职务犯罪思想防线；强化制度预防，
筑牢预防职务犯罪的制度防线；强
化监督预防，筑牢预防职务犯罪的

制约防线等三个方面着手开展实
施。通过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
任务落实，统筹协调推进，确保工作
取得实效，强化监督检查，推动工作
深入开展等措施，全力确保此项工
作的有效开展和落实。通过制定下
发预防职务犯罪实施方案，进一步
建立完善管理制度和机制，落实“两
个责任”，强化对权力运行、资金使
用、绩效管理等环节的监督，从源头
上铲除职务犯罪发生的土壤，营造
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构筑“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通讯员 闫国娟 报道

本报讯 在端午节期间，钢企公司
组织人力资源部、运行部、安监部、保
卫部成立专项检查组，分四路对热轧
冶金设备修造厂、益钢环保设备修造
厂、机电工程分公司等12个基层单
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纠正“四风”问
题进行了专项检查。

针对节日气氛浓厚容易滋生错
误思想的实际，该公司以重要节日为
节点，开展专项检查，坚持抓早抓小，

强化工作举措，层层传递压力。
专项检查采取事先不打招呼、不

预设检查路线、随机突击检查的方
式，深入到各单位，通过抓重要节点、
抓具体问题、抓执纪监督、抓通报曝
光等有效措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的行为。针对节后易发生思想涣
散、纪律散漫等行为，重点检查各单
位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着重开
展对重点场所、重点人员的监督检
查，同时加强公开曝光力度，使专项
检查起到震慑教育作用。

■通讯员 姚俊刚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设备物资采购部制定出台了
《设备物资采购部采购行为“十不准”》，进一步
规范采购业务人员的采购行为，要求采购业务
人员将此作为开展采购业务的基本原则和不
可触碰的红线，严格遵守执行，做到履职尽责、
廉洁从业，营造风清气正的采购环境。

“十不准”内容为：未经批准，不准无合同安
排供货，不准无合同收货；不准与非供方业务
授权委托人进行合同签订、结算挂账及业务洽
谈；不准组织参与围标、串标；不准虚构成本分
析数据和对标标杆价格；不准介绍、安排特定
关系人及相关企业公司参与供方与我公司的
相关业务；不准对太钢的潜在供应商设置准入
障碍；不准擅自改变中标结果和旁敲侧击要求
中标供应商放弃中标项目；不准在方案制定、
评标过程中偏袒某一供应商促使其中标或设
置障碍影响其他供方投标、中标；不准采用欺
骗、隐瞒的方法获取供方准入批准和中标审
批；不准无正当理由拒绝或拖延办理入库、结
算和付款。

该部要求采购业务人员敢于担当、勇于负
责，如有人员违反规定，一经发现并查实，将依
纪依规给予严肃处理。

■通讯员 贾振华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福利总厂组织全厂
39名中层领导干部进行了一次廉政
谈话。

福利总厂纪委书记、廉政谈话主
谈人介绍了当前反腐倡廉形势，以及

公司纪委对反腐倡廉工作的安排和
要求，阐述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与履
职敬业、创新发展和巩固拓展业务之
间的辩证关系，重温了《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中央八项规定、廉洁
自律“十不准”和太钢领导干部的八
项规定。

抓 环 节 定 措 施 重 监 督
不锈冷轧厂整治成品发运环节“吃拿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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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合 案 例 学《条 例》

退休到企业兼职，是否违纪？
保卫部制定预防职务犯罪实施方案

钢企公司强化节日期间党风廉政建设

福利总厂组织领导干部廉政谈话


